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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 龙 江 省 讷 河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黑 0281破 1号之三

申请人：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

2025 年 7 月 13 日，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

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拟订的《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

破产财产处置变价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，请求本院

依法裁定。

本院认为，管理人制作的《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

破产财产处置变价方案》所载明的破产财产范围、变价措施、

变价程序等内容，均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亦

未损害债权人及债务人的合法权益，为尽快推动破产清算程序

的进行，防止企业现有资产贬值，最大程度保护债权人利益，

对于管理人提交的申请，本院依法应予准许。经本院审判委员

会讨论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

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制作的《讷河市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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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变价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
债权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
本院申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审  判  长  许冬梅

审  判  员  任照东

审  判  员  张同柱

                  二Ο二五年九月十日

书  记  员  薛雨晗

附：《讷河市红光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变价方案》



3



4



5



6



7



8



9



10



11



12



13



14



15



16



17



18



19



20



21


